
長庚大學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 

101 年 10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01 年 12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目的與依據 

為規劃及執行本校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通識中心等之自我評鑑(以下簡稱自我評鑑)業務，依

據本校「自我評鑑實施辦法」規定，特訂定「自我評鑑執行小組」(以下簡稱本小組)設置辦

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組織定位 

本小組為本校常設單位，其經費由校長室於學校年度預算中統籌編列。 

第三條 成員、任期及資格 

一、 本小組成員 5-7 人，得包括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技合長與主任

秘書等，由副校長或教務長擔任召集人，經校長同意後任命。小組成員為無給職。各成

員任期為五年，得連任。副校長、五長或主任秘書若有異動，則由新任人員繼任其未滿

任期。 

二、本小組設秘書乙員，負責文書處理工作，其人選由校長室派任。 

第四條 排除條款 

        本小組成員不得擔任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通識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委員。 

第五條 職責 

一、 本小組之上級指導單位為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，本小組負責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及通識中心之自我評鑑作業，並負責自我評鑑後受評單位之改善規劃及

成效審核，做成「審查意見書」，提報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。 

二、 本小組應於自我評鑑實施三個月前辦理評鑑相關業務研習會，並提供必要之支援。 

第六條 開會 

本小組於自我評鑑執行期間每三個月召開業務執行及檢討會乙次，檢討自評相關辦法規章之

適宜性；各項自我評鑑業務之執行、檢討與改進；檢視各受評單位提出之「評鑑結果改善計

畫書」、「改善成效報告書」、「追蹤評鑑結果檢討改進報告書」等之適宜性及成效，並做成「審

查意見書」，向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提出報告。 

第七條 實施與修改 

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通過，呈校長核准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